
附件1

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第一部分  醴陵市公路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根据按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株洲市公路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株政办发〔2016〕19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１、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和县关于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负责实施辖区内公路的计划编制、建设、养护、管理和验收考核工作。

２、具体组织实施辖区内公路新（改、扩）建及大中修、危桥改造等工程的工程设计、施工、质量安全管理等工作。

３、负责具体实施辖区内的公路养护、公路绿化、安保工程、公路应急抢修、抢险工作，服从株洲市、醴陵市公路应急抢险的调度和指挥。

４、负责辖区内的公路路政管理工作(渌江超限检测站工作)。

５、负责公路行业统计、公路行业普查、交通流量调查、公路数据库建设与维护。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醴陵市公路局机关是市人民政府主管社会事务工作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现有6个股室（部门），在职人员164人，提前退休人员6人，退休人员90人，属市一级预算单位。下设2个副科级直属单位，路政大队（渌江超限检测站）、养护应急中心，其中30个参照公务员管理、150个全额拨款事业编制。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

第二部分  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公开表格附后）
第三部分  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收入6539.1万元，2017年支出6530.81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结余分配1.92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6.36万元。因2017年是新增单位，所以与上年没有对比数据。
二、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收入6539.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296.71万元，占总收入的35.12%，上级补助收入670.12万元，占总收入的10.25%，经营收入3572.27万元，占总收入的54.63%。

三、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支出6530.8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6万元，占总支出的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93万元，占总支出的0.29%，农林水支出46.05万元，占总支出的0.71%，交通运输支出6329.83万元，占总支出的96.92%。

四、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2296.7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2290.34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6.36万元，因2017年是新增单位，所以与上年没有对比数据。
五、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财政拨款2017年支出2290.34万元，因2017年是新增单位，所以与上年没有对比数据。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财政拨款2017年支出2290.3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6万元，占总支出的5.9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93万元，占总支出的0.83%，农林水支出46.05万元，占总支出的2.01%，交通运输支出2089.37万元，占总支出的91.22%。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财政拨款2017年支出2290.34万元，年初预算1022.30万元，年度执行中调整预算1274.41万元，基本支出调整852.05万元，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及日常公用经费。项目支出调整422.36万元，其中2016年治超工作经费（治超专户）136万元，治超罚没款等额配套资金100万元，农村道路建设50万元，上级追加公路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资金126.82万元，S313线铁河口路段增设安全设施项目9.54万元。因2017年是新增单位，所以调整预算金额较大。

六、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7年基本支出935.0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支出726.1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7.66%，公用经费支出208.8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2.34%。
七、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4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9.34万元，公务接待费11.66万元，年初预算“三公”经费支出11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6万元，主要原因为本部门2017年为新增单位，调整预算金额较大。
因2017年是新增单位，所以与上年没有对比数据。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为0个，人数为0人，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2辆，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为169个，人数为2224人。

八、关于醴陵市公路局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

2017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赤字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万元，本年收入0万元，本年支出0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0万元。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08.89万元，因2017年是新增单位，所以与上年没有对比数据。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本部门2017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234.75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234.75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截至2017 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1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1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价值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3台（套），单价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组织财务、工务股、办公室和纪检等部门精心编制年预算支出计划（因2016年9月公路体制改革，下放到地方管理。2017年才纳入财政预算，所以与上年没有对比数），各部门加强支出预算管理，规范专项项目开支，切实做好无预算不支出。落实“五问工作法”，督促各部门工作推进，并公开接受监督考核，促进工作开展。认真组织局工程（养护）项目施工、竣工验收工作，加强对路政执法收支两条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杜绝公路“三乱”现象发生。加强对局公务接待、公车使用情况等的督察。立足“四化”，精修细养，以开展“雨季养护竞赛”和“专项活动月”为抓手，狠抓公路日常养护，注重预防性养护，对巡查发现的路面病害24小时内处置完成，降低生产运行成本。
第四部分  联系方式

以上信息由醴陵市财务股负责接受公众询问，接洽人宋华；联系电话0731-23020175。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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